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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品药品监管总局、中国铁路总公司关于印发铁路运营

食品安全管理办法的通知 

（2016年 11月 23日食品药品监管总局、中国铁路总公司公布并施行） 

 

食药监法〔2016〕135号 

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新疆建设兵团食品

药品监督管理局，铁路总公司所属各单位、各铁路公司： 

为加强铁路运营食品安全管理，保障公众身体健康，依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，国家食品药品

监督管理总局会同中国铁路总公司修订了《铁路运营食品安全管

理办法》。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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铁路运营食品安全管理办法  

 

第一章 总则  

 

第一条 为加强铁路运营食品安全监督管理，保障公众身体

健康和生命安全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（以下简

称《食品安全法》）等法律法规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铁路站车和铁路运营站段范围内的食

品销售、食品贮存、食品运输、餐饮服务等食品安全的监督管理。 

第三条 国家实行铁路运营食品安全统一监督管理制度。 

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负责指导铁路运营食品安全监督

管理工作。 

中国铁路总公司负责组织铁路运营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。 

铁路食品安全监督管理机构具体承担铁路运营食品安全监督

管理工作，并接受所在地省级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的

业务指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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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均可向铁路食品安全监督管理机

构举报铁路运营食品安全违法行为，了解食品安全信息，对铁路

运营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。 

第五条 对在铁路运营食品安全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

和个人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予以表彰、奖励。 

 

第二章 食品经营要求  

 

第六条 铁路运营中的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遵守国家食品安

全法律、法规、食品安全标准和铁路运营食品安全管理要求，建

立健全食品安全管理制度，开展食品安全自查，改善食品生产经

营环境，落实进货查验记录和索证索票制度，建立食品安全追溯

体系，加强从业人员培训和健康管理，建立食品召回制度，不得

从事法律法规禁止的食品生产经营活动。 

铁路站车及规模以上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建立食品安全信

息化管理系统，推行食品安全质量体系认证，开展诚信体系建设，

提高食品安全管理水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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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铁路站车食品销售应当实行统一采购、统一进货制

度，加强食品销售台帐管理，保持场所环境整洁，禁止销售变质

或者超过保质期的食品。 

第八条 铁路餐车应当实行集中统一进货制度，净菜、冷热

链食品配送上车，食品分类冷藏、即时加工；物品定位存放，餐

饮具洗消合格，环境卫生整洁，避免交叉污染；食品加工设备齐

全、功能完好，保证食品安全。 

第九条 铁路运营站段职工食堂应当建立开办者第一责任人

制度，做到设施设备齐全、功能完好，食品分类冷藏、即时加工

和餐饮具洗消合格。落实食品贮存、食品加工、通风防尘、防鼠

防虫、垃圾处理等风险控制要求，实施食品留样制度，保证食品

安全。 

第十条 铁路运营集中加工快餐盒饭的食品经营企业应当达

到厂房洁净、封闭加工、流程合理等控制要求，落实原料检验、

半成品检验、成品出厂检验等检验控制要求，实施食品留样措施，

做到全程可追溯。盒饭应当标注生产日期，配送应当达到贮运温

度、时间等控制要求。 

第十一条 铁路站车生活饮用水应当符合国家生活饮用水卫

生标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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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贮存与运输要求  

 

第十二条 承运食品的车站应当建立健全食品安全管理制

度，符合铁路货物运输规定，保持货场环境卫生整洁，实施食品

定点货位存放，做好货品查验登记，保证食品可追溯。 

第十三条 承运食品的车站应当落实食品贮存通风、防潮、

鼠虫害等风险控制要求，保证食品贮存货位达到贮存温度、湿度

等食品安全标准，禁止食品与有毒有害物品混放、混装。 

第十四条 承运食品的车辆应当符合铁路货物运输管理规

定，贮存、运输和装卸食品的容器、工具和设备应当安全、无害，

保持清洁，标有清洗合格标识，禁止食品与有毒有害物品混运，

防止食品交叉污染。 

第十五条 承运鲜肉类、水产品等易腐败变质食品，应当具

有冷藏冷冻设施，并符合温度、湿度等食品安全控制要求。 

 

第四章 监督管理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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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六条 铁路食品安全监督管理机构应当依照《食品安全

法》等法律法规规定，对辖区内铁路运营中的食品生产经营活动

实施许可和日常监督管理。 

第十七条 铁路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人员凭执法证件在辖区内

开展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工作。 

第十八条 铁路食品安全监督管理机构应当按照规定对食品

进行抽样检验，公布检验结果，并及时向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

通报。 

第十九条 铁路食品安全监督管理机构在食品安全监督管理

工作中可以采用国家规定的快速检测方法对食品进行抽查检测。 

对抽查检测结果表明可能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，依照

《食品安全法》第八十七条的规定进行检验。抽查检测结果确定

有关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，可以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。 

第二十条 发生铁路食品运输污染、食物中毒等食品安全突

发事件的单位，应当立即报告所属铁路食品安全监督管理机构。 

铁路食品安全监督管理机构应当按照《食品安全法》相关规

定，制定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。发生突发事件后，应当立

即采取封存导致或者可能导致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的食品及其原

料、工具及用具、设施设备等控制措施，会同有关部门、铁路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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病预防控制机构进行调查处理，做好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

工作，并按预案要求报告。 

第二十一条 铁路食品安全监督管理机构应当与食品药品监

督管理等部门建立应急处置工作协调机制，必要时向相关部门通

报食品安全突发事件信息。 

第二十二条 铁路运营中的食品生产经营者违反食品安全法

律法规的，由铁路食品安全监督管理机构依照有关规定给予行政

处罚。涉嫌食品安全犯罪的，按照有关规定移送公安机关依法处

理。 

 

第五章 附则  

 

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中的铁路站车是指铁路车站和铁路客货

运列车。铁路车站范围指铁路车站主体站房前风雨棚以内、候车

室、站台等站内区域。 

本办法中的铁路运营站段包括直属车站、车务段、客运段、

机务段、供电段、车辆段、动车段、工务段、电务段，以及行车

公寓（招待所）、配餐基地等铁路基层单位。铁路运营站段范围

指铁路运营站段所属单位围护设施结构以内的地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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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四条 铁路运营中的食品生产经营监督管理要求，本

办法未规定的，参照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相关要求执行。 

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  
 


